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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是矿业大省，今后矿业权融资项目会越来越多，为规避可能产生的融资风险，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建立

公开、公正、透明的矿业权市场，循序渐进开展矿业权融资备案业务，为投融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忠实履行自身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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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矿业权融资，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利用依法享有的矿业权，通过依法交易和矿产开发

筹集资金的活动［１］。山东是矿业大省，矿产开发为

山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矿产资源

行业也是资金需求量大的行业，该行业具备资金密

集型的特征，无论购买矿业权还是投产后的流动资

金周转，都需大额资金支持。金融危机之前银行愿

意以短期贷款的形式提供扶持，有的矿业权人则通

过自筹资金来解决资金问题。但近一两年来，国家

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放贷额度减少，贷款

难度加大。山东省不少矿山企业面临资金链断掉的

困境，他们有矿业权融资的需求和冲动，从银行拿不

到钱就走信托投资的途径，通过信托公司融资，而一

般投资者也想找到一个收益相对较高的投资品种，

所以现在矿产信托产品比较受投资者欢迎。

随着《矿产资源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对矿

业权商品属性和财产属性的明确，矿业权抵押担保

贷款也成为银行高收益的信贷业务。矿产有不能移

动，类似不动产难于转移的特点，也使矿业权所在地

银行认为矿业权抵押担保贷款风险较小，他们愿意

在有矿业权担保的情况下放贷，如济宁市农业银行

就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办理了煤矿采矿权抵押担保

贷款。这两种融资方式都是存在一定操作风险的，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为规避这些风险提供法律和信

息支持。

１　矿业权类型及融资可能性

我国的矿业权分为探矿权和采矿权两种。探矿

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

查矿产资源并优先取得作业区矿产资源采矿权的权

利。取得勘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称为探矿权人。

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

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

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称为采矿权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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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勘查工作分为预查、普查、详查、勘探４个

阶段［３］。探矿权根据地质勘查工作程度也相应分为

４种，分别是预查项目探矿权、普查项目探矿权，详

查项目探矿权和勘探项目探矿权。预查项目探矿权

和普查项目探矿权提交的储量可信度低，基本上为

推断和预测的资源量，无法确定其经济意义，因而不

适于用于作为融资标的物。详查项目探矿权和勘探

项目探矿权对矿体都经过加密工程的控制，在三维

空间上详细圈定了矿体，提交的储量可信度高，可以

作为融资标的物。

矿山企业在取得采矿权前都已经先取得了详查

地质报告，并有相应的矿石加工选冶试验成果，进行

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所取得的资料足以证实开采的

可行性。计算的储量可信度高，因而采矿权可用于

融资。

２　矿业权融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２．１　市场风险

矿业权融资（无论是信托投资还是抵押担保）是

以矿业权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的。由于有色金属、

铁矿石、煤炭等属于大宗商品，近年来其矿产品价格

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对矿业权的价值影响是巨

大的，因而这些矿种的矿业权价值评估报告有效期

一般都为１年。但即便如此，上述矿种期货市场上

某一个时段上的剧烈波动也可以将矿业权评估报告

结论彻底颠覆。这样一来，如果企业在矿产品价格

疯涨时融资，矿产品暴跌时就很可能无法向投资方

兑付本金及利息。

２．２　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企业资金融通、流动以及收益分配

方面的风险，包括利息风险、汇率风险、购买力风险

和税率风险［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资源税的计税

依据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都将使矿山企业的

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变化很大，进而使很多矿种的矿

业权价值发生很大的变动；现在不断上升的人力成

本和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汇率状况也会使矿山企业的

财务报表十分难看，因为前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上

升，后者使企业的对内购买力下降，这种财务风险也

可能使企业无法按时向投资方兑付之前的融资。

２．３　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企业内部风险，是企业经营过程中，

在要素供给、综合开发、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所造成的风险。企业必须通过经营活动增强自身的

社会信用程度，就矿业开发而言，其经营风险相对于

其他类型企业还是要大一些的［５］。如近来中诚３０

亿矿产信托的兑付问题，融资方振富能源实际控制

人已被捕，名下矿山停产，核心资产短期难于变现。

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１日为项目兑付到期日，在项目最终

到期前的最后一个分配日，中诚信托已向投资者宣

告无法按照预期值兑付当期收益。而工商银行已明

确表示不出钱兜底，该项目一旦违约对信托投资者

的打击可想而知。

２．４　抵押权实现风险

无论探矿权还是采矿权都有一定的有效期限，

在完成最低投入、缴纳相关费用的前提下，矿业权人

在矿业权到期的前３０日可以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

延续登记手续。如矿业权人不延续登记，矿业权即

灭失，抵押物将不复存在。此外，还存在被抵押的矿

业权可能被注销、吊销，影响抵押权人权利的实现等

情况。一旦矿业权人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被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吊销、注销，抵押物将不复存在，

这种矿业权存续期间不确定风险会导致商业银行无

法实现抵押权。在矿业权人违约的情况下，有时即

便存在抵押物，商业银行也不可能成为受让人。因

为成为矿业权人受让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

如必须具备与采矿规模相适应的资金、设备和技术

人员等条件，商业银行作为抵押权人是不具备矿业

权受让人的资质条件的。只能是在有符合矿业权人

资质条件的别的受让人受让矿业权后，商业银行从

其交纳的价款中求偿，如无人接手，则无法实现抵押

权。

３　规避矿业权融资风险的措施

３．１　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矿业权市场

我国的矿业权市场包括由国家有偿的，有期限

的出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矿业权一级市场和以市场

供需为核心的二级转让市场。从２０１１年起，国家对

矿业权出让转让实行五公开，即：以招标拍卖挂牌方

式出让矿业权、以申请在先方式出让探矿权、探矿权

转采矿权、以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以及矿业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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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５种情形相关信息一律要求通过矿业权市场、互

联网等媒体对社会公开。建立了矿业权信息披露体

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矿业权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

同时建立了矿业权评估体系，但仍缺少交易代理人

等中介机构，这使投资方对矿业权和矿业权人资信

能力缺乏了解，处于信息劣势，因此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应建立起完善的中介机构服务体系，除了矿业权，

还要收集整理矿业权人信息并对外发布，进一步解

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３．２　循序渐进开展矿业权融资备案业务

从理论上说，详查阶段项目探矿权和勘探阶段

项目探矿权可以作为融资标的物。但实际上探矿权

只是发现权，探矿权人不能立即进行采矿，仍要经过

一定法律程序取得采矿权后才能开采。虽然法律规

定探矿权人有优先取得作业区矿产资源采矿权的权

利，但并不代表必然取得采矿权。和采矿权相比，探

矿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因此，现阶段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应以采矿权融资备案为主，暂时不应开展探

矿权融资备案业务，今后随着矿业权市场的完善和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备再逐步放开。

３．３　为投融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

当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等投资方和抵押人

（融资方）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融资备案手续

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提醒他们注意采矿权权属

是否明确，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采矿权人与抵押人

是否为同一人，投入采矿生产是否满１年，采矿权是

否出租，是否全额缴纳了相关税费，国有矿山企业是

否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材料等融资风险点。

４　结语

随着支付宝、余额宝等理财产品的出现，倒逼着

传统商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创新理财业务，在资

源为王的现实情况下，矿业权融资的业务会越来越

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虽然没有金融监管的职能，

也有为这些业务搭建好平台，提供信息服务，为规避

这些融资风险提供法律和信息支持的义务。而《物

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有

证据证明原发证机关有疏忽、过失，根据《物权法》的

有关规定，原发证机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

此，从另一角度而言，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搞好了服

务，也就避免了将来可能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１］　柏文喜．矿业权融资的困境及对策探讨［Ｊ］．中国矿业，２００９，１８

（１０）：３６ ３７．

［２］　仲伟志．矿产权行政管理法规文件汇编［Ｍ］．北京：兵器工业出

版社，２００１：４８ ４９．

［３］　（ＧＢ／Ｔ１７７６６ １９９９）．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Ｓ］．

［４］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Ｍ］．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２００８：７４ ７５．

［５］　王永辉．胡胜国．中小矿业公司融资困境及对策研究［Ｊ］．中国

矿业，２０１２，２１（增）：１９６ ２００．

犇犻狊犮狌狊狊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犉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犔犪狀犱犪狀犱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犻狀犃狏狅犻犱犻狀犵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犚犻狊犽狊犻狀犕犻狀犻狀犵犚犻犵犺狋
ＬＩＹｕｎｄｅ１，Ｗ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ＤＯＮＧＸｉｐｉｎｇ
３，ＰＵＹｕｍｉｎ３，ＬＵＸｉｎｇ

３，ＱＩＤｅｊｕｎ
３

（１．ＪｕｘｉａｎＨｕａｎｔａｉ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Ｊｕｘｉａｎ２７６５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ＲｉｚｈａｏＢｕｒｅａｕｏｆ

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Ｒｉｚｈａｏ２６２３００，Ｃｈｉｎａ；３．Ｊｕｘｉａｎ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ｈａｎ

ｄｏｎｇＪｕｘｉａｎ２７６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ａｂｉ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ｗｉｌｌ

ｂｅ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ｒｉｓｋｓ，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ｏｐｅｎ，ｆａｉｒ，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ｆｉ

ｎａｎｃｉｎｇｒｅｃｏ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ｓｔｅｐｂｙｓｔｅｐ，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ｌ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ｔｈｅｉｒｄｕｔｉ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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